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

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科云网 股票代码

002306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

（

如有

）

中科云网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漪 安鑫

电话

010-88137599 010-88137599

传真

010-88137599 010-88137599

电子信箱

liyi@bexeq.com anxin@bjxeq.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414,773,980.30 426,623,912.67 -2.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6,588,741.43 -220,325,322.14 97.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88,505,438.20 -149,772,518.39 40.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15,331,677.88 -93,919,804.21 83.68%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1 -0.55 98.18%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1 -0.55 98.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8% -19.09% 91.2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

元

）

1,727,716,816.66 1,679,713,577.55 2.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277,947,555.10 601,714,315.46 -53.81%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2,882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孟凯 境内自然人

22.70% 181,560,000 136,170,000

质押

181,560,

000

王栋 境内自然人

10.01% 80,100,000 0

克州湘鄂情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5% 30,000,000 0

中国工商银行

－

东吴嘉禾优

势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9% 23,097,731 0

新时代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象泰一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5% 12,427,349 0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

－

宏赢十

六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3% 12,219,200 0

中国农业银行

－

东吴价值成

长双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9% 10,340,407 0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红利混

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5% 10,000,000 0

东吴基金

－

光大银行

－

鼎利

2

号分级股票型资产管理计

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6% 9,315,084 0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

－

宏赢十

号结构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6% 8,5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

孟凯先生持有克州湘鄂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90%

股份

；

其他股东有无

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未知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无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转型工作均取得突破性进展，公司已逐步由原来单一的餐饮服务商转变为以互联网高科技业务为

引领的多元化控股集团。公司餐饮业务亏损势头得到遏制，餐饮业务亏损总额大幅收窄；环保业务稳步发

展；以新媒体、大数据业务为核心的互联网新业务的基础布局已初步落定。

报告期内，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41,477.40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7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658.87万元，上年同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2,032.53万元，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

减少亏损97.01％。 公司目前经营收入的来源仍主要是基于餐饮及环保业务所产生。

当前，信息化正在全球快速发展，云计算、大数据是一个大潮流。 在大数据等方面赶超先进，引领未

来产业发展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报告期内，公司与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联手建立网络新媒体及大

数据联合实验室，围绕新一代视频搜索、云搜索平台以及新媒体社交三个方向，展开产业模式创新、关键

技术攻关和产业应用推广等全方位合作，并将网络新媒体和大数据确定为公司战略转型的基本方向。 以

此为契机，公司上下积极拓展，围绕移动互联网、家庭智慧云终端等产品模式进行推广应用，积极开发新

业务领域，力争建立行业领先的商业化应用和规模化效益。 报告期内，相关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1、与山东新媒体、安广网络签署合作协议并落地实施

公司新媒体、大数据业务开局良好，分别完成与山东新媒体、安广网络公司合作协议的签署。 公司将

承担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家庭智慧云终端的设计制造，与山东新媒体合作开拓家庭智慧云终端服务的市

场；公司将与安广网络共同开拓家庭智能有线电视云终端服务的潜在市场，共同推进安徽省家庭智能有

线电视云终端建设进程。公司与广电系统企业的深度合作将有利于公司通过家庭智能有线电视云终端的

布局垂直整合上下游产业链，同时在庞大用户量基础上实现大数据增值服务。

2、新业务领域专业人才梯队建设扎实推进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与中科院计算所共建网络新媒体和大数据联合联合实验室，将积极开展核心技

术的研发与攻关，中科院计算所作为我国第一个从事计算技术科学技术综合性研究的学术机构，在科学

研究和科技成果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成立50多年来被誉为中国计算技术事业的摇篮。 公司与中科院

计算所的合作为公司在新业务领域的技术攻关和人才储备方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公司在上海、深圳布

局子公司后，在已有核心专家团队的基础上，从人才聚集的北京、上海、深圳分别引进互联网方面的专业

人才，现已基本构建稳定的技术研发、产品及市场开发团队。

3、平台组织架构日趋完善

报告期内，公司分别设立了上海爱猫新媒体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和深圳市爱猫新媒体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上海爱猫业务定位主要是开展互联网网络新媒体产品的商品化开发、推广，深圳爱猫公司业务定位主

要是经营互联网网络流量类产品。上海爱猫和深圳爱猫的设立将为公司开展网络新媒体和大数据方面的

具体业务提供较好的支撑及业务协同作用。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与上年相比本年（期）新增合并单位6家，原因为：

（Ａ）北京爱猫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定慧寺湘鄂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及上海味致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为通过设立方式取得的子公司。

（Ｂ） 肯菲登特艾蔻控股有限公司 （Confident� Echo� Holdings� Limited）， 君信投资有限公司

（Faith� King� Investment� Limited）， 江苏晟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及西安晟科石化工程有限公司为本

期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取得的子公司。

与上年相比本年（期）减少合并单位4家，原因为

（Ａ）江苏湘鄂情食品贸易有限公司，河南湘鄂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北京志新桥楚天情餐饮有限

公司为本期因出售股权而丧失控制权，从而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Ｂ）长沙湘鄂情食品贸易有限公司为报告期注销子公司。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代码：

002306

证券简称：中科云网 文件编号：

2014-147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2014年8月

28日下午2时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14年8月24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应出席董事8名，实际出席8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会议由孟凯先生主持，会议逐项审议了各项议案并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 《关于对2014年一季度报告进行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

票0票）。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刊登的《关于对2014年一季度报告进行会计差错更正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4-148）。

二、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关于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详细情况， 请参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以及刊登于《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的《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摘

要》（公告编号：2014-149）。

三、 审议通过《关于2014年上半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2014年下半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刊登的《关于2014年上半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2014年

下半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150）。

特此公告。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306

证券简称：中科云网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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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

2014

年一季度报告进行会计差

错更正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

计变更及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

露》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对前期会计差错予以更正，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计差错事项及原因的说明

2014年一季度，我公司下属公司南京凯沣源商贸有限公司财务报表中确认了对凤阳县神光物质电

业有限公司销售收入34,188,034.19元，销售设备为干熘气化机组两套。 后经监管部门现场检查发现，因

凤阳县神光物质电业有限公司相关基础设施建设进度延迟，导致截止目前我公司所销售设备无法实施现

场调试（设备安装应由具有设备安装资质的第三方专业公司进行）。 对照《企业会计准则-收入》，我公

司的情况不符合“企业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 条款。

针对上述问题，公司根据监管部门要求，按照《企业会计准则—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

错》及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相关规定，对2014年一季度财务

报表进行更正。

其中公司2014年一季度《合并利润表》相关科目中：调减营业收入34,188,034.19元，调减营业成本

17,692,307.69元。 营业利润调减16,495,726.50元，相应利润总额、净利润分别调减16,495,726.50元；

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分别调减0.02元。

公司2014年一季度《合并资产负债表》相关科目中：应收账款调减16,000,000.00元，存货调增17,

692,307.69元，预收款项调增24,000,000.00元，应交税费调减5,811,965.81元，未分配利润、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所有者权益合计分别调减16,495,726.50元。

二、会计差错事项对公司2014年一季度财务报表的影响

修正前后的报表项目对比情况如下：

合并财务报表项目 修正前 调整金额 修正后

营业收入

300,806,881.66 -34,188,034.19 266,618,847.47

营业总收入

300,806,881.66 -34,188,034.19 266,618,847.47

营业成本

132,319,882.63 -17,692,307.69 114,627,574.94

营业总成本

285,262,974.20 -17,692,307.69 267,570,666.51

营业利润

32,648,585.76 -16,495,726.50 16,152,859.26

利润总额

48,076,842.78 -16,495,726.50 31,581,116.28

净利润

43,829,166.64 -16,495,726.50 27,333,440.1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6,041,913.97 -16,495,726.50 19,546,187.47

基本每股收益

0.05 -0.02 0.03

稀释每股收益

0.05 -0.02 0.0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

额

37,603,347.75 -16,495,726.50 21,107,621.25

综合收益总额

45,390,600.42 -16,495,726.50 28,894,873.92

应收帐款

127,917,518.28 -16,000,000.00 111,917,518.28

存货

65,603,798.35 17,692,307.69 83,296,106.04

流动资产合计

821,934,583.49 1,692,307.69 823,626,891.18

资产总计

1,819,030,034.87 1,692,307.69 1,820,722,342.56

预收款项

159,381,041.19 24,000,000.00 183,381,041.19

应交税费

23,851,523.13 -5,811,965.81 18,039,557.32

流动负债合计

635,206,817.48 18,188,034.19 653,394,851.67

负债合计

1,464,245,722.46 18,188,034.19 1,482,433,756.65

未分配利润

-499,543,447.48 -16,495,726.50 -516,039,173.9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335,349,599.86 -16,495,726.50 318,853,873.36

所有者权益合计

354,784,312.41 -16,495,726.50 338,288,585.9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819,030,034.87 1,692,307.69 1,820,722,342.56

三、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说明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2014年一季度报告进行会计差错更正的议

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公司对2014年一季度发生的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并根据有关会计准则和制度

的规定恰当地进行了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是对公司实际经营状况的客观反映，使公

司的会计核算更符合有关规定，提高了公司财务信息质量。

公司将汲取此次事件的教训，在今后的工作中，加强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与实施，规范财务核算，切

实提高财务信息质量，保证会计核算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营业收入、成本和利润，杜绝类似情况的发生。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此次会计差错的调整，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和财务状况，对会计差错的会计处理也

符合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提高了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客观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同意该项会计

差错更正的处理。 希望公司进一步加强日常监管,完善内部控制,杜绝上述事件的发生,切实维护公司以

及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2014年一季度报告进行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处理，依据充分，符合法律、法规、财务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真实反

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 监事会同意董事会关于就该事项做出的进行会计差错调整的意见，以及就其原因

和影响所做的说明。监事会将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如既往地对公司经营中的重大事项予以密切关注，维护

投资者的权益。

特此公告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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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上半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

2014

年下半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1、2013年1月，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北京湘鄂情工贸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湘鄂情工贸” ）与北京金盘龙餐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盘龙” ）签订

《购销合同》，合同标的湘鄂情工贸向金盘龙销售农产品，销售价格以每月市场定价为准；公司旗下餐饮

企业北京大成路楚天汇餐饮有限公司、北京志新桥楚天情餐饮有限公司、北京味之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旗下餐饮公司” ）与金盘龙签订《购销合同》，向金盘龙采购礼盒等材料，销售价格以每月市

场定价为准。

2、2013年10月1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朝阳门湘鄂情餐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朝阳门店” ）、北

京大成餐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成店” ）分别与亿美法红（北京）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美法

红” ）签订葡萄酒买卖的《销售合同》，合同涉及古雅庄园、拉普林古堡、波尔多旗帜等多款葡萄酒的采

购。

3、2013年11月8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与承德南江股份有限公司有

限公司签订<长期战略合作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承德南江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南江股

份” ）、承德南江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江生态“）签订《长期战略合作协议》（以下简称“战

略合作协议” ）。战略合作协议约定：公司与南江股份、南江生态本着优势互补的原则，决定建立长期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由南江股份全资子公司即南江生态向公司长期提供所需的农产品。

为了进一步推动战略合作协议约定内容的落实，2014年3月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承德南江股份有限公司签订<长期战略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

依据战略合作协议在采购南江生态农产品的过程中，由南江生态授予公司每12个月不超过人民币1,000

万元（含1,000万元）的供货款信用额度；公司在战略合作协议内应当优先采购南江生态的农产品。

关于公司与南江股份、南江生态签订《长期战略合作协议》的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于2013年11月9

日在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刊登的《关于签订日常关

联交易合作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3-65）。

关于公司与南江股份、南江生态签订《长期战略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14

年3月8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网址：http:

//www.cninfo.com.cn） 刊登的 《关于签订日常经营关联交易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35）。

（二）关联方交易情况

公 司 2014 年 上 半 年 度 向 关 联 方 采 购 商 品 的 日 常 关 联 交 易 数 额 确 认 情 况 见 下 表 ：

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本期发生额

南江生态 购入原材料 市场价格

812,338.40

金盘龙 购入原材料 市场价格

67,399.37

亿美法红 购入商品 市场价格

2,261,289.00

公司 2014年上半年度向关联方出售商品的日常关联交 易 数 额 确 认 情 况 见 下 表 ：

单位：人民币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本期金额

金盘龙 食品销售 市场价格

20,146.83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金盘龙

法定代表人：王政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2,000万元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育树三条8号人来人往宾馆3层325房间

经营范围：餐饮管理；技术推广服务；公共关系服务；企业策划；经济贸易咨询；投资咨询；计算机技术

培训；装饰设计；电脑图文设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承办展览展示；销售家

具、服装、针纺织品、工艺品、日用品、电子产品、机械设备。

1、主要股东情况

出资人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北京荣畅天行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980 49%

北京湘鄂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00 30%

北京金盘龙文化发展中心

（

有限合伙

）

420 21%

合计

2,000 100%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4

年

6

月

30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22,063,314.77 15,493,081.99

净资产

17,812,142.50 8,800,770.03

项目

2014

年半年度

2013

年度

营业收入

1,900,110.24 7,572,562.49

净利润

-988,627.53 -284,048.08

3、关联关系

2014年3月19日，金盘龙召开第五届第二次股东会议，一致决议该公司注册资本从1,000万元增加到

2,000万元，各股东同比例增加出资。 据此公司向金盘龙增加投资300万元，持股比例仍为30%。 同日，公

司与金盘龙原股东北京金盘龙文化发展中心（有限合伙）、北京荣畅天行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签订

《关于北京金盘龙餐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增资协议》。 2014年6月，公司将其持有的金盘龙30%股权转

让给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湘鄂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目前，金盘龙为公司联营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金盘龙为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亿美法红

法定代表人： 孟凯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500万元

住所：北京市大兴区经济开发区金科巷6号3幢1层101、102室

经营范围：批发预包装食品（食品流通许可证有效期至2016年07月07日）。 销售酒具；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科技开发、咨询、转让；技术推广服务；会议服务（不含食宿）。

1、主要股东情况

出资人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北京湘鄂缘商贸有限公司

600 40%

安徽新美企划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300 20%

安徽亿美贸易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450 30%

黄力

150 10%

合计

1,500 100%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4

年

6

月

30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5,892,524.76 15,093,155.10

净资产

14,711,375.16 14,973,853.15

项目

2014

年半年度

2013

年度

营业收入

1,551,550.90 1,777,569.20

净利润

-262,477.99 -26,146.85

3、关联关系

2013年5月22日，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北京湘鄂缘商贸有限公司与安徽新美企划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亿美贸易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亿美法红（北京）酒业有限公司出资协议》。 根据该协议，北京湘

鄂缘商贸有限公司对亿美法红出资600万元，占其股权比例为40%。目前，亿美法红为公司的联营企业。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亿美法红为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南江股份及其子公司南江生态

1、南江股份

股票简称：南江B

股票代码：200160

法定代表人：李卫民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注册资本：70632.0万人民币

住所：河北省承德县下板城镇

经营范围：新能源、新材料产品的研发、销售及技术推广、技术服务；现代生态农业的科学研究、技术

推广服务、生态农业产品的批发；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贸易；南江汇景天地项目（2013-12、2013-13）两

宗土地普通住宅及配套商业设施的开发建设、销售和经营；物业管理。

（1）主要股东情况

王栋先生通过个人直接持有南江股份208,324,800股股份，占南江股份总股本的29.49％，是南江股

份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主要财务数据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4

年

6

月

30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481,392,711.34 380,763,274.72

净资产

254,230,449.37 237,004,278.62

项目

2014

年半年度

2013

年度

营业收入

216,832,416.09 363,952,258.89

净利润

17,226,170.75 99,934,857.12

（3）关联关系说明

截至2014年6月30日， 南江股份控股股东王栋先生持有公司8,010万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1％， 为公司的第二大股东。 由于王栋先生同时为南江股份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持有南江股份

29.49%股份。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南江股份为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南江生态

法定代表人：赵永生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1,000万元

住所：承德县甲山镇丁仗子村

经营范围：畜禽养殖、销售；杂粮、食用菌、果蔬及中药材的种植、销售（法律、行政法规及国务院决定

禁止或限制的事项，不得经营；法律、行政法规及国务院决定需取得许可或其他部门审批的事项，待取得

许可或其他部门审批后在许可证或审批文件有效期内方可经营）。

（1）主要股东情况：

南江股份全资子公司承德南江投资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南江生态100%股权，是南江生态的控股股东。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4

年

6

月

30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8,612,054.36 17,806,262.82

净资产

6,280,753.11 8,476,764.15

项目

2014

年半年度

2013

年度

营业收入

2,348,768.43 1,120,868.85

净利润

-2,196,501.52 -1,348,330.62

（3）关联关系

截至2014年6月30日， 南江股份控股股东王栋先生持有公司8,010万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1％，为公司的第二大股东。王栋先生同时为南江股份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南江股份29.49%股

份。 南江生态系南江股份全资子公司承德南江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规定，南江股份为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湘鄂情工贸及公司旗下餐饮企业分别与金盘龙签订《购销合同》，合同标的分别为向金盘龙销

售农产品和向金盘龙采购礼盒等材料，交易价格均以每月市场定价为准，合同同时约定交易细节如下：

1、卖方保证给买方的价格应公平、合理，不得高于卖方向买方所在地的其他客户提供的同类产品最

低供货价，不得高于供应同类产品的其他供货商向买方所在地其他客户售价的5%，否则买方有权拒收或

退货，卖方应无条件给予退货或退还其多获得的价款；

2、如合同标的属于国家限制经营或特许经营类别的，卖方须保证其有符合国际规定的销售资格，并

提供证明文件。 因其不具有销售资格给买方造成损失的，有卖方承担全部责任；

3、卖方负责将所供产品采取买方指定（无指定情况下采取适当的运输方式）运送到买方指定的交货

地点，并承担全部运输费用，同时出具相关产品相关单据。 需要卸载的，由卖方承担装卸费用；

4、 风险转移： 合同项下货物向买方指定的专门人员签字验收合格前的一切毁损灭失风险由卖方承

担；

5、验收：卖方须按照买方相关指定人员的要求配合人员验收，货物数量以仓库人员清点数量为准，经

双方签字确认生效。 如买方在验收中发现货品不符合本合同约定的产品样品的标准，应在货品缴付后30

日内以书面形式向卖方提出，卖方应无条件予以更换货品.并以该产品价5倍赔付买方。

6、货款支付方式为账款月结，每批产品总价款的5%作为产品质量保证金。

（二）大成店、朝阳门店与亿美法红签订的葡萄酒《购销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根据合同中每款葡萄酒采购金额统计，前五大采购名称、单价及数量列表如下：

大成店采购

红酒名称 数量

（

瓶

）

单价

（

元

）

等级

银牌皇家御露

226 110.13 AOC

玖宝来干红

41 490.00 AOC

那尔多庄园

54 337.56 AOC

拉普林玛赫干红

50 336 AOC

银色香波尔

51 265.59 AOC

朝阳门店采购

红酒名称 数量

（

瓶

）

单价

（

元

）

等级

欧宝莱干红

144 490 AOC

乐当帝客

30 940 AOC

拉普林玛赫干红

154 174 AOC

吕克城堡干红

306 79 AOC

卡乐斯莫尼

30 690 AOC

2、运输方式：由卖方负责运输到买方指定地点并负责装卸；

3、付款方式：双方签订合同后，卖方按合同要求供货，买方验收合格无问题后，在卖方的送货签收单

上签字，并在收到卖方提供的合同款项合法发票后支付合同全款；

4、特别约定：卖方承诺为买方提供的所有葡萄酒均为100%法国原装进口、100%法国AOC级别或欧

盟AOP级别（AOC为法国政府评定的葡萄酒最高级别；AOP为欧盟评定的葡萄酒最高等级），若非上述

条件，卖方自愿承担合同金额10倍的赔偿。

（三）公司与南江股份、南江生态签订的《长期战略合作协议》及《<长期战略合作协议>之补充协

议》主要内容如下：

1、本公司依据战略协议在采购南江生态农产品的过程中，南江股份、南江生态同意南江生态授予本

公司每12个月内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含1000万元）的供货款信用额度，即，自2013年11月8日起算，

每12个月内公司有权暂不支付南江生态任何货款， 直至在上述12个月的期间内公司采购南江生态农产

品的应付但未付的货款总额超过了1000万元或每12个月期满后（以发生在前者为准），公司应当按照下

述期限及时间向南江生态支付货款：

如公司自2013年11月8日起，每12个月内采购南江生态农产品货款应结算金额不超过1000万元（含

1000万元）的，各方同意采取年付的货款结算方式，即，公司应于每12个月期满后次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前（如首次付款日期为2014年12月31日前，以此类推），结清该期间应付给南江生态的所有货款。

如公司自2013年11月8日起， 每12个月内采购南江生态农产品货款应结算金额超过1000万元的，在

南江生态向公司发出书面供货款结算通知后，公司应在收到或应当收到该结算通知之日起30日内向南江

生态付清全部超过1000万元以上部分的货款， 剩余的1000万元货款公司应当按照上述第一款的期限及

时向南江生态支付。若公司违反上述支付约定延期支付货款，应当按照每日千分之三的的标准，向南江生

态支付迟延支付货款部分的违约金。

2、本公司承诺：在战略协议框架内，应当优先采购南江生态的农产品。当南江生态的农产品供应量能

满足公司需求时，公司将不再采购其他供应商提供的该项农产品，在同等条件（同等质量、同等价位）下

南江生态将成为公司该农产品的唯一供货商。 当南江生态提供的农产品数量无法满足公司需求时，双方

书面约定一段时间内，公司可以采购其他第三方供货商品，但当南江生态具备能力满足公司需求时，公司

必须优先采购南江生态农产品（上述甲、南江生态的需求量和供应量按照战略协议第9条的数据预测为

标准）。

如果本公司违反本承诺，应当向南江生态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数额为人民币150万元整。 公司在支付

违约金的同时应当立即向南江生态支付全部拖欠的货款。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皆为采购商品、销售商品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遵循协议约定的

交易原则和公开、公平原则，依据各关联交易协议中约定的定价政策、结算方式等条款的基础上进行的，

协议约定的交易条件公允合理，根据市场价格协商定价，符合本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本公

司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多为采购和销售食品和原材料等，均系正常经营性业务往来，公

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遵循了市场经济规律，有利于公司及各关联方生产经营活动的开展。

交易价格均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以市场价格为依据，各方在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基础上签署

协议；交易价款根据约定的价格和实际交易量计算，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按照合同约定执行。

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对公司当期以及未来财

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也不会使公司对相关关联方形成重大依赖；交易行为是在公平原则下合理

进行，有利于公司及各关联方的发展，没有损害本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为保持公司生产经营持续稳定发展，公司董事会从企业实际出发，对暂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在规范发展的前提下，以市场公允的交易原则进行。 对于公司

经济效益的增长具有重要的作用，符合公司提高核心竞争力，实现稳步发展的长远利益，维护了全体股东

的合法权益。

六、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

（一）董事会审批情况

2014年8月2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14年上半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确认及2014年下半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经认真审阅董事会提供的关于2014年1-6月份实际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有关资

料，并结合公司实际运营情况对2014年下半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进行审慎研究，认为本次《关于2014

年上半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2014年下半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所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符

合公司实际情况，合同价格与市场销售或购买价格无明显差异，定价依据公平、合理，交易程序符合国家

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本次关联交易及预

计额度均是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做出的，符合公司日常业务发展需要，将有利于公司餐饮市场的正常

运营。 综上，我们同意将《关于2014年上半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2014年下半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2014年半年度已发生的关联交易均为公司与关联方之间日常生产经营所

必需，为正常的经营性业务往来，是公司日常经营业务的延续，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是正常、合理的，关联

交易价格均以市场原则公允定价，符合公开、公正、公平的交易原则，不损害公司与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

股东的利益；2014年下半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额预计为3618.8万元，符合公司日常经营的发展需求。该关

联交易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

司章程》和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的有关规定。

七、公司2014年下半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一）2014年下半年主要新增日常关联交易

2014年2月20日，公司全资孙公司南京凯沣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凯沣源” ）与凤阳县神

光生物质电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凤阳神光” ）签订《设备销售合同》，凯沣源将2套干馏气化机组（型

号TY-GL）出售给凤阳神光，出售总价为4,000万元。 经监管部门现场检查，发现凤阳神光相关基础设施

建设进度延迟，目前尚无法满足销售收入确认条件。 凤阳神光基本信息及与本公司关联关系如下：

法定代表人：贾劲松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7,000万

住所：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门台工业园区

经营范围：秸秆等生物质能发电、电力销售，秸秆收集、秸秆灰、灰杆销售。

1、主要股东情况

出资人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袁振宏

5,700 81.43%

北京湘鄂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0 14.29%

张海涛

180 2.57%

贾劲松

120 1.71%

合计

7,000 100%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4

年

6

月

30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67,528,828.84 61,088,200

净资产

69,839,103.93 58,821,600

项目

2014

年半年度

2013

年度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160,896.07 -3,436,000

3、关联关系

2014年2月27日本公司与凤阳神光原股东签署股权增资协议，本公司对凤阳神光增资1,000万元，占

其股权比例为14.28%，股权增资已于2014年3月4日完成。目前，凤阳神光为公司的参股企业。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凤阳神光为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4、凯沣源与凤阳神光签订的《设备销售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交易标的情况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产品数量 单价 总价

干馏气化机组

TY-GL 2 2,000

万元

4,000

万元

交货期

35

日

，

计算方法为

：

买房合同定金到买房账户之日起计算

。

备注

产品性能指标

、

结构参数

、

详细配置及验收条件等以相应的

《

技术协议书

》

为

准

，《

技术协议书

》

与销售合同同等法律效力

。

（2）付款条款

合同签订后付总款的20%；设备交货并安装完毕后付总款的40%；交货后一个月支付总款的30%；剩

余10%作为质保金；机组调试验收合格12个月（或累计运行7,000小时）且无重大质量问题并符合双方

签订的技术协议时，将剩余的质保金不计算利息返还给凯沣源。

凯沣源在买方验收合格后，需及时提供合同总价90%同等金额的增值税发票给凤阳神光，机组调试

验收合格12个月（或累计运行6,500小时）后，凯沣源再向凤阳神光提供合同总价10%同等金额的增值

税发票。

（3）交货及质保条款

合同签订且预付款到凯沣源账户，凯沣源必须保证在35日内完成所有制作。 凯沣源累计逾期20日内

未能交货的，凤阳神光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凯沣源应在三日内返还凤阳神光已付全部款项，并向凤阳神

光支付合同价款15%的违约金。 凯沣源应于交货日10日前，通过传真告知凤阳神光发货内容明细。

凤阳神光书面制定收货单位和交货地点。货物的拥有权至装车发货，凤阳神光按到厂提货，对发货清

单进行清点、确认数量及查验货物无损，且凤阳神光向凯沣源支付合同全款后转移至甲方，但凯沣源仍需

对其产品质量负责。

凯沣源对产品实行质量“三包” ，质保期为壹年（或累计运行6,000-8,000小时）按设备安装验收合

格之日起，以先到者为准。

(二)2014下半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结合2014年下半年度实际运营情况和关联交易数据， 公司预计2014年下半年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

关联交易总额为36,188,034.19元，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额预计为39,369,294.62元。 交易价格将

参照市场价格确定，详见下表（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方

上半年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额

下半年关联交易

预计额

合计

采购商品

金盘龙

67,399.37 70,000 137,399.37

亿美法龙

2,261,289.00 1,500,000 3,761,289.00

南江生态

812,338.40 400,000 1,212,338.40

小计

3,141,026.77 1,970,000 5,111,026.77

出售商品

凤阳神光

0 34,188,034.19 34,188,034.19

金盘龙

20,146.83 30,000 50,146.83

小计

20,146.83 34,218,034.19 34,238,181.02

合计

3,161,173.60 36,188,034.19 39,349,207.79

如公司2014年下半年度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超出上述预计的，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维护公司及无关联关系股东的合法权益。

八、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306

证券简称：中科云网 文件编号：

2014-151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14年8月28日

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刘小麟先生召集，会议通知于2014年8月24日以专人

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送达给全体监事。 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参加会议监事3名。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会议由刘小麟先生主持，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14年一季度报告进行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同意票3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0票）。

公司三届六次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处理，依据充分，符合法律、

法规、财务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真实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 监事会同意董事

会关于就该事项做出的进行会计差错调整的意见，以及就其原因和影响所做的说

明。 监事会将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如既往地对公司经营中的重大事项予以密切关

注，维护投资者的权益。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公司拟成的《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201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地

归纳表述了公司 2014年上半年的经营状况。

关于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详细情况， 请参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以及刊登于《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的《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摘

要》（公告编号：2014-149）。

三、 审议通过《关于2014年上半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2014年下半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14年上半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2014年下半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符合公司开展日常经营的实际需要，交易价格公允、公平、公正，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刊登的《关于2014年上半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2014年

下半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150）。

特此公告。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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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致歉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公司2014半年度业绩预计情况及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会计差错

1、2014年4月28日,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

公司《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及《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报告预计公司2014年1月至6月业绩

扭亏为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盈利5000万元人民币至6000万元人民币。

2、2014年7月16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2014年半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以下简称

“修正公告” ），修正公告预计公司2014年1月至6月业绩扭亏为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为盈利800万元人民币至1800万元人民币。

3、公司2014年一季度报告披露后，经监管部门现场检查，认为公司下属公司南京凯沣源商贸有限公

司财务报表确认的对凤阳县神光生物质电业有限公司销售收入34,188,034.19元存在异议。 由此，公司

对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中相关财务数据进行相应调整；此调整同时导致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中实际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588,741.43元，与修正公告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不

符。

4、2014年8月2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对2014年一季度报

告进行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对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相关财务数据进行调整，并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发布了公司《对2014年一季度报告进行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148）。

上述披露文件详情分别参见公司于2014年4月28日、2014年7月16日、2014年8月30日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刊登的《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及《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2014年半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

告》（公告编号2014-117）、《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14-147）、《对2014年一季度报告进行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148）、《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201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14-149）。

二、2014第一季度报告会计差错更正情况

1、会计差错事项及原因的说明

公司2014第一季度报告进行会计差错更正的原因为：2014年一季度，公司下属公司南京凯沣源商贸

有限公司财务报表中确认了对凤阳县神光生物质电业有限公司销售收入34,188,034.19元，销售设备为

干熘气化机组两套。 后经监管部门现场检查发现，因凤阳县神光生物质电业有限公司相关基础设施建设

进度延迟，导致截止目前公司所销售设备无法实施现场调试（设备安装应由具有设备安装资质的第三方

专业公司进行）。 对照《企业会计准则-收入》，我公司的情况不符合“企业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

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 条款。

针对上述问题，公司根据监管部门要求，按照《企业会计准则—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

错》及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相关规定，对2014年一季度财务

报表进行更正。

2、会计差错事项对公司2014年一季度财务报表的影响

公司对2014年一季度报告进行会计差错更正前后的报表项目对比如下：

合并财务报表项目 修正前 调整金额 修正后

营业收入

300,806,881.66 -34,188,034.19 266,618,847.47

营业总收入

300,806,881.66 -34,188,034.19 266,618,847.47

营业成本

132,319,882.63 -17,692,307.69 114,627,574.94

营业总成本

285,262,974.20 -17,692,307.69 267,570,666.51

营业利润

32,648,585.76 -16,495,726.50 16,152,859.26

利润总额

48,076,842.78 -16,495,726.50 31,581,116.28

净利润

43,829,166.64 -16,495,726.50 27,333,440.1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6,041,913.97 -16,495,726.50 19,546,187.47

基本每股收益

0.05 -0.02 0.03

稀释每股收益

0.05 -0.02 0.0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

总额

37,603,347.75 -16,495,726.50 21,107,621.25

综合收益总额

45,390,600.42 -16,495,726.50 28,894,873.92

应收帐款

127,917,518.28 -16,000,000.00 111,917,518.28

存货

65,603,798.35 17,692,307.69 83,296,106.04

流动资产合计

821,934,583.49 1,692,307.69 823,626,891.18

资产总计

1,819,030,034.87 1,692,307.69 1,820,722,342.56

预收款项

159,381,041.19 24,000,000.00 183,381,041.19

应交税费

23,851,523.13 -5,811,965.81 18,039,557.32

流动负债合计

635,206,817.48 18,188,034.19 653,394,851.67

负债合计

1,464,245,722.46 18,188,034.19 1,482,433,756.65

未分配利润

-499,543,447.48 -16,495,726.50 -516,039,173.9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335,349,599.86 -16,495,726.50 318,853,873.36

所有者权益合计

354,784,312.41 -16,495,726.50 338,288,585.9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819,030,034.87 1,692,307.69 1,820,722,342.56

3、会计差错事项对公司2014年半年度业绩的影响

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中2014年1月至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588,741.43元，与

修正公告中预计的2014年1月至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扭亏为盈不符。

三、公司董事会致歉说明

公司对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进行会计差错更正及2014年半年度业绩预告与实际相差较大事项深感

自责，并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歉意！

今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将更加努力工作，履行勤勉尽职的义务，在加快公司转型进程

的同时稳步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经营效益。 公司将进一步加强财务管理能力，完善公司内控制度，

提高内部审计管理水平及相关人员的专业素质，充实工作人员数量，加强业务培训力度，优化信息披露管

理制度，从而提高业绩预告的准确性和财务报告的真实性，以杜绝此类现象再次发生，敬请广大投资者谅

解。

公司对广大投资者一直以来对公司的关注和支持深表感谢，公司董事会对此次会计差错更正等问题

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之处再次诚恳致歉，并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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